
中山市人民医院陪护服务及陪护床租赁项目用户需求

一、项目内容：

参与供应商在医院病区按要求提供足量、合格的，从事病区住院患者的陪护工作，达到医院对住院患者的管理要求和规范；满足病患及家属对住院陪护的需求；保证住院患者的服务质量，维护队伍的稳定，保障的基本权益。在医院病房内提供规范、安全、清洁、高效的陪护床租赁服务。

需是以本项目内容为主营业务的专业陪护公司，经营范围应包含病人陪护服务，具备成熟的医疗机构住院患者陪护服务能力和丰富的管理经验。（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备查）

服务模式：

拥有规范的医院医疗护理员管理模式，可提供一对一、一对二、一对三、班组、短时陪护等不同模式的陪护服务，并能根据医院实际需求进行调整和创新。除“免陪照护服务”政策要求外，班组陪护模式下1个陪护岗位同时照护患者数最多不得超过5人。拥有规范专业的陪护床租赁管理模式，可根据采购人实际需求提供优质的陪护床租赁服务。

二、服务项目价格说明

1.陪护服务项目价格应以中山市医疗保障局公布的“免陪照护服务”项目价格标准为最高报价参考，按一对一、一对二、一对三、班组、短时陪护等模式进行报价，报价需由采购人审核，参与供应商按价格表收费，报价中需明确国家法定节假日收取加班费的额度标准，服务时间计算方法。
	序号
	服务项目
	适用范围
	收费单价上限
	备注

	1
	一对一24小时陪护
	（1）提供24小时专业照护。

（2）患者及家属强烈意愿。

（3）适用于病危、病重、气切、精神障碍、昏迷、自理能力重度依赖患者。
	280元/天



	

	2
	一对二24小时班组陪护
	（1）适用于自理能力重度或中度依赖患者。

（2）适用于病重或大手术后病情不稳定患者。
	180元/天


	

	3
	一对三24小时班组陪护
	（1）适用于病重急性症状消失、大手术后病情稳定患者。

（2）适用于普通手术后患者。

（3）适用于自理能力中度&轻度依赖患者。
	140元/天


	

	4
	24小时班组陪护（陪护与患者比例不低于1：5）
	（1）适用于普通手术后患者。

（2）适用于需日常生活照护且病情稳定患者。

（3）凡是需要隔离的病人（经科室确诊），在原来收费基础上加收20元/天。（仅限班组）
	110元/天


	

	5
	短时陪护
	（1）满足患者或家属临时照护需求。

（2）单次连续服务不超过12小时。
	25元/小时（一对一）
	按小时计费

	6
	陪护床租赁
	/
	10元/床/晚
	

	7
	陪护项目法定节假日在原收费标准上提高收费不超过300%。（法定节假日计算：元旦1天、清明1天、劳动节1天、端午1天、中秋1天、国庆节3天、春节3天）

	8
	服务时间计算：以信息服务平台实际服务时长为准，不足12小时按半天计算，超过12小时按1天计算。


★2.参与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单独填报报价明细。该报价应当作为参与供应商中选后各项服务的最高收费标准。如参与供应商后期未能按响应文件的价格执行，视为违反合同约定，采购人可以作出履约保证金的扣罚或者终止合同，由此带来的损失，由参与供应商自行全部承担。

三、管理要求

因参与供应商派驻的人员在采购人单位服务期间产生劳动争议的，参与供应商应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并无条件赔偿采购人因此遭受的一切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按相关机构要求支付给第三方的一切费用）。

供应商入驻后第一年内，所有在病区工作的护理员必须持《广东省医疗护理员培训合格证书》上岗，参加培训覆盖率100%，续签合同期内新聘员工须在半年内获取《广东省医疗护理员培训合格证书》。
四、人员配备

根据采购人要求安排专职驻场管理人员，包括院区项目经理2名、业务主管14名、质量督导、专职培训老师、专业的财务人员等，要求人员具备丰富管理经验、熟悉业务，项目经理学历至少本科学历及以上，有3年以上综合性医院陪护服务管理经验，业务主管至少2名以上护理背景，具有良好的沟通技能，善于发现和处理问题，以满足项目管理各程序运作及质量保障；管理人员着装统一，言行规范，佩戴胸卡上岗；各岗位管理人员不可兼任。

▲2.采购人2024年度37个住院病区日均一对一陪护单量约为240余单，参与供应商需根据各科室实际需要随时调整人数，要求配备具有良好沟通能力、身心健康的。 

★3.参与供应商另需配备不少于60名病区机动，每病区需至少安排1名机动陪护员协助病区工作，各病区具体人数需按医院要求配置。机动陪护员在工作时间不得参与陪护工作（建议工作时间：07:00-19:00），如该人员不在岗时需安排其他人员顶替其工作，其余时间由班组陪护中的指定人员负责机动陪护人员的工作。另需保证根据医院病区调整及时配给。为保证陪护服务的质量和连续性，须建立储备队伍（含机动和医疗护理员），合理弹性排班。病区陪护需求激增时，可快速调配人员：普通陪护4小时、一对一陪护2小时内到岗，如参与供应商在规定的时间内未达到医院的岗位需求，按200元/次的实际缺岗次数扣罚。

五、医疗护理员须具备的条件和工作要求

▲1.须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年龄16周岁及以上，身体健康（持有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检查合格证（合格证须在有效期内），心理健康，无传染病，每年健康体检1次，体检费用由参与供应商承担。 

▲2.参与供应商提供的医疗护理员必须取得广东省医疗护理员培训合格证书或医疗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3.经参与供应商岗前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六、医疗护理员工作内容及服务质量要求

按照《关于印发医院免陪照护服务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卫办医政发〔2025〕7号）、《广东省医疗护理员服务规范（试行）（2025年版）》《广东省医疗护理员服务质量标准（试行）（2025年版）》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对住院患者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生活照护、临床照护、安全照护、心理支持与沟通服务。

七、陪人床租赁服务

1.陪人床发放管理：

（1）陪人床每天发放时间为19:00-21:00，回收时间为6:30-7:00；21:00-23:00设立夜班值班岗位，随时满足陪人床需求，23:00-3:00设立电话值班，满足陪人床临时需求；

八、信息服务平台

1.参与供应商须提供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平台，平台覆盖用户管理、订单管理、陪护在岗人数、可视化档案、电子合同签署、服务告知、多渠道支付、收费明细查询、费用结算及退还、上岗时间查询与统计、可视化排班、服务满意度评价、服务质量督查及整改、操作日志追踪等全流程的信息化管理功能。账，每一笔资金可一键追踪，节省财务人力。

九、服务期限和服务费支付时间及方式

1.服务期限为三年，在合同存续期内，双方每年检查一次合同的履行情况。每年度合同存续期满时如无严重违约行为，且双方均无异议，续签下一年合同。服务开始时间以采购人确认的为准。

★3.参与供应商与我院签订服务合同后，须每月15日前向我院缴纳陪护服务管理费及陪护床租赁管理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培训、考核等。每月6日前上交上一个月陪护服务营业额汇总数据，打印并盖参与供应商公章，交医院主管职能部门留底。如有疑问，医院主管职能部门有权查阅参与供应商此合作项目产生的财务状况及财务报表。


